
11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別：行政警察人員、交通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例、
集會遊行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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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罰鍰係違警處分中常見的處罰種類之一，針對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集

會遊行法之行為，均有科處罰鍰之明文規定，請就二部法律有關罰鍰之

裁處機關、裁處權時效暨執行權時效，分別加以說明之。（25 分）

二、依現行警械使用條例相關法制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於合法使用警械

情況下，如因此而導致無辜之第三人特定法益遭受損失時，該第三人得

請求補償。請分別說明第三人得請求損失補償之特定法益為何？又針對

其各種法益受損有無補償之標準？得否減輕或不予補償？（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警察人員查獲行為人單純持有警棍，警察機關之處理及行為人之救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應作成沒入處分；行為人對該處分如有不服，應向該管簡易庭提起訴願

警察機關應移請該管簡易庭裁處並沒入；行為人對該裁定如有不服，應向該管普通庭提起抗告

警察機關應作成沒入處分；行為人對該處分如有不服，應向該管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提

起訴願

警察機關應作成沒入處分；行為人對該處分如有不服，應向該管簡易庭提起聲明異議

2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有關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第三人係指非警察人員，即俗稱之「線民」

利用線民秘密蒐集特定人資料，應經警察局長或分局長核准

第三人秘密蒐集資料，運用機關應事前發給證明文件及工作費用

第三人蒐集之資料，應保密及建檔，並指定專人依法管理

3 有關行政執行法的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代履行費用逾期未繳納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執行之

怠金之數額，上限為新臺幣 50 萬元，下限為新臺幣 3 千元

經執行機關採取間接強制不能達成執行目的時，得依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

經執行機關處以怠金，仍不履行其義務者，該執行機關得連續處以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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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有關警械使用條例補償請求權之敘述，何者正確？

損失範圍限於生命、身體、財產或名譽

請求權之主體為第三人；但第三人死亡者，由法定繼承人請求之

補償項目限於醫療費、喪葬費或慰撫金

補償方式應以金錢為之，回復原狀為例外

5 行政協助（職務協助）為警察依法促進人民福利之輔助任務，下列何者非屬行政協助的概念與

特徵？

以「基於請求」之方式為適用前提

僅限於公法上之行政行為，不包括私法行為

因被請求機關主要是提供輔助性之行為，其目的則在協助請求機關完成主要行為，故不生管轄

權移轉之情形

請求機關所要求之協助行為，屬被請求機關依法應執行之職務上行為

6 室外集會、遊行之負責人，於收受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分局不予許可之通知書

後，如有不服，其提起救濟之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先向該管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提起申復；倘仍不服申復之決定，向內政部提起訴願

先向該管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警察局提起申復；倘仍不服申復之決定，向內政部警政署

提起訴願

先向該管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警察局提起申復；倘仍不服申復之決定，向該管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提起訴願

先向內政部警政署提起申復；倘仍不服申復之決定，向內政部提起訴願

7 依現行實務運作，行為人違反集會遊行法規定而受罰鍰處分，經通知其繳納卻逾期不繳納者，其

後續之執行，警察機關應如何處理？

移送該管法院簡易庭強制執行 移送行政法院強制執行

移送普通法院強制執行 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強制執行

8 下列有關一般性室外集會、遊行，就申請前後事項之敘述，何者正確？

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外，不得於交通部所劃定公告國際機場之周邊範圍 3 百公尺以內舉行室外集

會、遊行

未滿 20 歲者，不得為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遊行負責人

負責人舉辦之室外集會、遊行，因跨越甲警察局所屬 A、B 分局及乙警察局所屬 C 分局，故負

責人應分別向甲警察局及 C 警察分局提出申請許可

只要是申請室外集會、遊行之許可或不許可，均應由警察分局於收受申請書之日起 3 日內以書

面通知負責人

9 有關於一般性之室外集會遊行，因未經申請許可而擅自舉行者，其該當集會遊行法第 29 條規定

行政刑罰之構成要件，就舉牌順序而言，下列何者正確？①警告 ②制止 ③命令解散

①→②→③ ②→③→① ①→③→② ③→②→①

10 警察於道路上臨檢，發現行為人有攜帶瓦斯噴霧器時，應如何處置？

由警察機關處分沒入 由警察機關移送該管簡易庭裁定

由警察機關移送該管普通庭裁定 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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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何者非屬成立社會秩序維護法「藉端滋擾」違序行為的構成要件？

無正當理由

行為人有滋擾之本意

行為人以言語、行動等方式，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

逾越特定事端在一般社會通念中可容許之合理範圍，而擾及安寧秩序，以致於難以維持或回復

12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違法行為之處罰，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行為不問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及滿 70 歲人，得減輕處罰

行為逾 2 個月，警察機關不得訊問、處罰，並不得移送法院

罰鍰應於裁處確定之翌日起 10 日內完納，但逾期不完納得易以拘留

13 有關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救濟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被處罰人不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得於處分書送達之翌日起 5 日內向該管簡易庭聲明異議

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明異議無理由者，應於收受異議書狀之翌日起 3 日內，連同有關卷宗

送交該管簡易庭，並得添具意見書

簡易庭就其事務管轄即警察機關應移送案件所為之裁定，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如有不服，仍不得

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

地方法院普通庭關於抗告案件之裁定，於裁定宣示或送達時確定

14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對人民得使用警銬或戒具之時機，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抗拒留置或管束措施

攻擊警察或他人

自殺或自傷

老年人或身心障礙者，不論其所犯罪名輕重，均得使用戒具

15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得使用警槍之時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等須以強制力執行時

保護對象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遭受危害或脅迫時

持有兇器者意圖滋事，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仍不聽從時

意圖奪取警槍或其他可能致人傷亡之裝備機具時

16 有關公職人員選舉活動期間，下列何者符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規定？

在參選公職之父親競選廣告文宣中，簽名支持政見內容

在辦公室公布欄張貼特定候選人與單位長官同框之活動照片，並讓助選員手持競選旗幟進入

駐地

在辦公處所將印有候選人姓名及照片之礦泉水供洽公民眾飲用

執行候選人選舉維安勤務，穿著印有候選人姓名之背心，隨同實施掃街拜票

17 下列何者非屬警察為查證人民身分，而將其帶往勤務處所之要件及程序規定？

警察應填寫及交付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通知書

警察應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得依提審法規定聲請提審之意旨

警察將行為人帶往勤務處所查證身分之時間，自攔停時起，不得逾 3 小時

警察應立即向其所屬機關主管長官即警察分局長報告

18 下列有關警察人員之管理、任官與遴任權限之敘述，何者錯誤？

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警佐三階任官資格

警察官初任警正、警監之各官等及各官階時，均應任官

警察人員由內政部管理，或交由直轄市政府管理

警正、警佐職務，由內政部遴任或交由直轄市政府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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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警察人員支領薪俸規定，關於加給部分之敍述，下列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因服務機關或單位有別，分別支領不同額度之勤務加給

各級警察機關從事刑案現場勘察採證之人員，均得支領技術加給

各級警察機關編制內實際負責刑事偵防工作之人員，均得支領刑事加給

服務於金門、馬祖、澎湖等離島地區之人員，均得支領地域加給

20 警察機關業務推動經費編列與執行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監視系統規劃設置及管理，由地方警察機關編列及執行

警用裝備之武器及彈藥，由各警察機關編列購買

毒品人口定期尿液檢驗，由地方檢察署編列補助

執行擴大臨檢勤務工作費，由內政部警政署編列並全額補助

21 依警械使用條例規定，得使用警械之主體及種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人員執勤時得使用警棍、警槍及電擊器

警察人員執行指揮交通、疏導群眾、戒備意外時得使用警棍

依法設置之駐衞警察執勤時以使用警棍為限

社區保全及巡守隊員執勤時得使用警棍

22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扣留器物之處理程序，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扣留應簽發扣留物清單，交其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

扣留物因特性不適由警察保管，得委託其他機關或私人保管

扣留物得由派出所案件承辦人自行覓處所保管

扣留物品無法交付清單時，應製作紀錄，敘明理由附卷

23 有關警械使用之程序及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用前應表明身分，著制服或出示足資識別之警徽或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使用時應注意比例原則，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部位

使用後應先將現場受傷民眾立即通報救護或送醫，全案處理完畢後再將使用情形以書面層報該

管長官

使用槍械致人傷亡時，所屬警察機關應立即指派專人協助用槍人涉訟法律扶助，並提供心理諮

商輔導

24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有關直接強制之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扣留、收取交付、解除占有、處置、使用或限制使用動產、不動產

進入、封閉、拆除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

收繳、註銷證照

斷絕民眾住居所必須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25 警察執行職務時發現治安狀況之處置作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目睹二人持刀互砍，得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以現行犯當場逮捕

遇見酒醉者在車道上行走，勸阻不聽，得依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實施管束

勤務中獲報民眾於住宅服用藥物自殺，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強行使用器具破門進入救護送醫

民眾未申准集會許可，靜默聚集於學校門口人行道上舉布條抗議，得依集會遊行法規定，逕行

當場強行驅離


